
附件四  

 
人口政策督導委員確定會跟進的政策議題  

 
 

(1) 制訂清晰的經濟和社會願景，以引領香港未來的發展；  
 
(2) 制訂可持續的土地供應藍圖，以應付未來人口在住屋、

就業和其他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，並同時創造優質居住

環境以鼓勵組織家庭、改善市民的生活質素，以及吸引

外來投資者和人才；  
 
(3) 優化託兒服務和針對婦女需要的再培訓課程，以及鼓勵

商界更廣泛採納家庭友善工作間措施，協助婦女平衡家

庭和工作；  
 
(4) 提倡整體工作人口採納更長的工作年期，並審視目前各

樣制度和規管是否存有不利勞動人口從事更長工作年

期的障礙；同時，視乎現正就延長公務員服務年期進行

的諮詢結果，考慮提高未來新入職公務員的退休年齡，

以起示範作用；  
 
(5) 更好協助新來港人士融入社會，並加強對殘疾人士和少

數族裔的就業支援服務，建立共融社會；  
 
(6) 在二○一四年《施政報告》公布的措施的基礎上，推廣

職業教育為學術性課程以外的另一可行進修途徑、整合

自資專上教育程度的課程，以及善用持續進修基金等，

以減低技能錯配和改善人力質素；  
 
(7) 優化人才輸入計劃，並透過駐海外和內地的經濟貿易辦

事處更積極接觸和招攬人才；  
 
(8) 在不損及本地工人的利益下，繼續考慮優化現有的輸入

勞工機制，以更有效地回應勞動巿場的人力需求；  
 
(9) 考慮加強對年輕家庭的支援，並推廣正面的家庭價值觀；

以及  



 
(10) 建立長者友善社區，協助長者從事義務工作，推廣積極

樂頤年。  
 


